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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303/2021_2022__E5_8D_97_

E9_80_9A_E5_B8_82_E6_c80_303811.htm 南通市政府办公室关

于印发南通市扶持高效外向农业项目资金治理暂行规定的通

知通政办发〔2007〕110号各县（市）、区人民政府，市各有

关部门： 经市政府同意，现将《南通市扶持高效外向农业项

目资金治理暂行规定》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 二○

○七年八月九日 南通市扶持高效外向农业项目资金治理暂行

规定 为大力推进高效农业规模化发展，市政府决定对高效外

向农业项目实施专项资金扶持，为管好用好专项资金，制定

本规定。 一、扶持对象 （一）新建、扩建高效外向设施（指

热镀锌钢架和混凝土立柱结构设施）栽培基地，经有权机构

提供环评报告的畜禽规模养殖园区（场），水产养殖高效示

范基地； （二）扩大基地规模、提升质态的农业产业化龙头

企业； （三）带动能力强、争先进位的“四有”农民专业合

作经济组织。 二、项目要求 符合当地“十一五”农业发展规

划和环境保护要求，具有区域特色和竞争优势；具有较大规

模、当年新增高效外向农业基地达到一定标准；有较高经济

效益、年新增亩收益在2000元以上，且有较好示范带动作用

。 三、扶持标准 （一）高效规模生产项目 1．设施栽培项目

：当年新建连片设施栽培面积达200亩以上，或原基地达200

亩以上、当年新扩100亩以上，按新增设施面积进行补贴，热

镀锌钢架设施补贴3000元/亩，混凝土立柱结构设施补贴2000

元/亩。当年新建连片设施栽培面积达到500亩以上的，补贴



标准再增加30%。 2．畜禽规模养殖项目： （1）生猪饲养项

目：新建标准圈舍8000平方米以上，年出栏商品肉猪1万头以

上；或在此基础上当年扩建标准圈舍4000平方米以上，当年

新增出栏商品肉猪0.5万头以上；按新、扩建面积补贴100元/

平方米。 （2）家禽养殖项目：蛋、种禽项目，新建标准禽

舍6000平方米以上，当年蛋、种禽存栏5万只以上；或在此基

础上当年扩建标准禽舍3000平方米以上，当年新增蛋、种禽

存栏2.5万只以上；按新、扩建面积补贴80元/平方米。肉禽项

目，新建标准禽舍4000平方米以上，年出栏10万只以上；或

在此基础上当年扩建标准禽舍2000平方米以上，当年新增肉

禽出栏5万只以上；按新、扩建面积补贴60元/平方米。 3．水

产养殖项目：新建钢架水泥池温室型设施渔业2000平方米以

上，补贴100元/平方米；新建淡水养殖标准示范园区（含休

闲渔业）100亩以上，补贴2000元/亩；新建长江、海洋网

箱1000平方米以上，补贴100元/平方米。 （二）农业产业化

龙头企业 生产、加工本地农产品，带动本地农业结构调整，

对农民增收贡献大，固定资产投资在5000万元以上的农业产

业化龙头企业，按当年新增高效外向型农业基地规模、新增

带动农户数、企业固定资产投入情况等指标进行综合排名，

前10名每户奖励10万元。此项奖励如与高效规模生产项目补

贴有重复的，只能享受其一。 （三）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 

对规范运作、带动农民增收的“四有”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

织，经综合考评，前10名每个奖励5万元。 四、项目申报 （

一）高效规模生产项目，由建设主体单位编制项目申报书，

在规定期限内上报县（市）、区农业、渔业行政主管部门。

县（市）、区农业、渔业行政主管部门会同农业资源开发、



财政部门审核，经同级人民政府同意后，上报市农业、渔业

等行政主管部门。市农业、渔业等行政主管部门根据项目种

类建立项目库。未入库项目不列入补贴范围。 （二）农业产

业化龙头企业及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项目，由项目主体单

位提出申请，附报相关证实材料，在规定期限内分别上报县

（市）、区发改委、农办。县（市）、区发改委、农办会同

财政部门审核，经同级人民政府同意后，上报市发改委、农

办。 五、审核确定 市相关业务主管部门会同市财政部门组织

相关专家进行项目评审，视当年政府补助资金计划数，择优

排序。评审结果报市农村工作领导小组确认后向社会公布。

项目确定后，由市相关主管部门会同市财政局分别下达。 六

、资金治理 （一）补助资金由市与县（市）、区级政府按1

：1比例承担。每个项目的补助不超过该项目当年新增投资

的40%。已获市级以上政府各类资金补助的项目不重复享受

补助。 （二）高效外向农业扶持资金是政府支持引导农民和

各类市场主体发展高效外向农业的专项资金，必须用于项目

农业建设，实行县级财政报账制治理。 （三）市、县财政部

门负责对项目补助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治理。市、县相关

业务主管部门负责对其治理的项目进行跟踪检查。 七、考评

奖惩 市相关业务主管部门、财政部门应加强对项目的跟踪治

理和绩效考评。对县（市）、区配套资金不到位的，取消该

项目市级资金补贴资格。对项目实施效果好、带动农民致富

能力强的县（市）、区，除在次年度优先确定扶持项目外，

年终项目农业考核中还将适当加分奖励。 八、本规定自发布

之日起施行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

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